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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王委員育敏：既然司長提到職災勞工保險法，本席就要問，你們現在立法的進度如何？因為在你們

部長的五大政策中也沒有包含這個法，這個法在你們勞動部裡面是已經草擬完畢，預備送到立

法院？還是進度到了哪裡？ 

石司長發基：原本我們在上會期就曾送過職災勞工保險法，但一直沒有審，現在因為屆期不續審，

我們又把它…… 

王委員育敏：你們應該要再送進來，送來了嗎？ 

石司長發基：還沒有，在新的會期當中，我們把各界意見，加上執政黨的一些政見放進去。 

王委員育敏：你們預計何時送進來？還要多久時間？ 

石司長發基：可能要再給我們二、三個月的時間，我們研擬之後…… 

王委員育敏：所以下會期才會送進來？ 

石司長發基：我們先送到行政院。 

王委員育敏：行政院何時才會審完而送進來？本席要求下會期就要送到立法院審議，可不可以做到

？ 

石司長發基：我們就儘量。 

王委員育敏：從現在到下會期，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你們儘快送到行政院，然後再送立法院來，

我相信透過專法才能給這些未成年人或低薪打工族更完整的保障。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一共有 9 案。進行第 1 案。 

1、 

鑒於台灣早期大量進口石綿作為建築材料，使用範圍包含地磚、地板、防火門、牆板、隔音

牆、水泥板、石綿瓦、屋頂覆蓋毯等等，為落實石綿危害預防，提案要求內政部營建署應研議

針對既有建物的石綿監測與安全管理措施，管理內容應包含對既有建物進行檢驗，將含有石綿

的建物建立登記制度並作公告，並於一個月內將研議書面報告送交本委員會。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吳玉琴  洪慈庸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內政部營建署王副署長說明。 

王副署長榮進：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建議將文字做一點調整，首先是原提案的「管理內容應包含

對既有建物進行檢驗」這部分，我們建議將「檢驗」改為「檢查」。其次是「將含有石綿的建

物建立登記制度並作公告」這部分，如果檢查結果含有石綿，應該是要列管與管理，將來假設

要拆除時，對於這些石綿的處理，我們會加以稽核，看拆除過程有沒有按照相關規定處理，就

是加強列管；如果要「公告」，執行上會有一些困難，因為這涉及到檢查結果含有石綿，但目

前尚在使用過程中，如果公告，會不會影響民眾權益？所以如果檢查是有，應該…… 

主席：好，你不要解釋了，我聽得懂，就是檢查出來，你們要管理、列管，如果公告，可能涉及相

關法律授權。因為石綿如果沒有產出易飛散的物質出來，其實還是相對穩定的，沒有直接風險



 

 438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4 期 委員會紀錄 

，那我們就支持改為「將含有石綿的建物建立登記制度並列管」；前面那部分則改為「管理內

容應包含對既有建物進行檢驗並檢查」，本案就修正通過。 

進行第 2 案。 

2、 

鑒於台灣從 1997 年至 2008 年間惡性間皮瘤發生率有明顯增加趨勢，但相對於勞保職業並給

付資料，石綿肺症與其併發症案例卻相當低，顯見我國石綿相關職業病有嚴重被低估的可能。

此外，石綿暴露所導致的疾病，潛伏期可長達 20 至 40 年，所以離職及退休勞工依舊是罹病的

高風險族群。爰此，提案要求勞動部應會同衛福部共同研議建立全國惡性間皮瘤及石綿相關疾

病的登記通報機制，針對高風險離職及退休勞工持續進行定期健康檢查，並於一個月內將研議

書面報告送交本委員會。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吳玉琴  洪慈庸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勞動部職安署劉署長說明。 

劉署長傳名：主席、各位委員。懇請委員能否將「一個月」的時間延長為「三個月」？ 

主席：要給你們多一點時間評估？好，就將「一個月」改成「三個月」，本案就修正通過。 

進行第 3 案。 

3、 

有鑑於台灣雖在 1989 年將石綿歸類為毒性化學物質，自 2000 年開始限制石綿的使用，並於

2001 年實施石綿廢棄物的管理，爰要求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立

即公告禁用石綿，以維護國人健康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宜民 

連署人：李彥秀  蔣萬安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3 案有無異議？ 

請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陳副處長說明。 

陳副處長淑玲：主席、各位委員。建議將第 4 行中之「立即公告」修正為「立即檢討公告」。 

主席：請陳委員宜民發言。 

陳委員宜民：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因為這件事情已經拖很久了，你們認為業界需要一

點時間，改為「立即檢討公告」後，我不知道你們要檢討多久，如果檢討一年再公告，都快

2018 年了，恐怕有失原意，因此本席建議將「立即公告禁用石綿」修正為「立即檢討，3 個月

內公告禁用石綿」，就是要禁用石綿，不要再拖了，3 個月應該可以給業界準備的時間。 

陳副處長淑玲：它是母法授權的公告，需要實行行政程序法的預告、公聽和研商，我們會儘量，但

是 3 個月有點趕。 

主席：改為 6 個月。 

陳副處長淑玲：是。 


